
附件：

福州市民政局网站管理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政网站的管理与维护，充分发挥网站的作用，促进民政系统内外部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管理水平，扩大民政对外宣传的知名度，提升民政系统外部形象，确保网站安全、高效运行，特作如下规定：

一、民政网站的管理机构及职责
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办公室主任为副组长，各处室处长为成员的民政信息网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局信息化建设、内部网络、民政网站的指导、协调和管理工作，负责网站的信息来源、信息安全的审查把关。网站拟设网站技术管理员和网站信息管理员各1名，负责民政系统网站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网络版面设计、调整、改换栏目设置、内容更新、新闻发布以及其他信息材料的管理、录入与发布。相关处室及所属事业单位应指定专人为网站信息员，负责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网站管理员应严守操作规程，后台网址、密码等不得泄密；负责网站防病毒、防黑客攻击等正常运行日常维护工作事项。

二、栏目信息的搜集与发布

1、网站管理员、信息管理员负责网站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各处室及局属单位信息员应及时向网站信息管理员报送最新相关信息，未经批准，相关处室工作人员不得随意发布信息。上传报送的信息分政务信息和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即日常公文信息，分主动公开信息、依审请公开信息、不公开三类，各处室在起草公文时需准确填写所办公文属哪类公开，经办公OA网发至办公室办文后上传信息公开栏；政务信息即对公众信息，所报送信息需由处长审阅，办公室审核，由分管领导审批，重要信息由局主要领导审批把关，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并要注意防止泄密事件发生，针对此类信息，局办公室拟分工如下：

    （1）民政动态，主要发布上级领导视察民政工作、本局及局领导重要活动、涉及全局性的重要民政工作等事项，信息由办公室及相关处室提供，分管领导审定后送网站管理员发布；

    （2）热点关注，主要发布阶段性民政工作成果及做法、县（市）区民政局、局属各单位工作动态等，其信息由相关处室及县（市）区民政局、局属各单位提供，分管领导审定后送网站管理员发布；

（3）政务公开，资料由办公室整理提供，工作职责、领导分工、联系方式等由办公室整理发布。公告栏主要刊发本局紧急重要通知、领导致词、民政事业相关信息，网站内部公告等重要内容；领导致词经致词领导审定后发布。

（4） 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办事指南、业务工作等由相关业务处室收集、整理、审定后送网站管理员发布；

（5）网上办事、表格下载，由相关业务处室收集、整理、审定后送网站管理员发布。

（6）机关党建，资料由机关党委收集、整理、审定后发布。

（7）纪检监察，资料由监察室收集、整理、审定发布。

（8）机关效能，由局办公室、人事处、监察室收集、整理、审定后发布。

（9）民政工作，主要发布各处室日常工作动态，信息由各处室收集、整理、审定后送局办公室，由网站技术管理员统一发布。

（10）投诉咨询、网上信访，由网站管理员负责收集并送局领导处理。

信息稿件要求：文字稿件为word文档；图片稿件格式为JPEG。信息稿件可通过电子邮箱（83250105@163.Com，注：需注用网站用稿）或用移动存储介质拷贝到局办公室。
2、网站信息管理员应及时对各单位提供的信息进行统一分类、整理、汇总成发布稿件按下列程序报批后发布：                                        

（1）工作动态等一般信息由办公室整理后，网站管理员在24小时内发布；

（2）单位重要事项、重要公务活动，如领导外事活动、重大访问、来访活动等重要信息由办公室或相关科室整理、分管领导审批后，网站管理员在24小时内发布。

（3）对超过一定期限以上的新闻或其他时效性较强的信息，要定期进行删除或者建立相关数据库进行管理。

三、网站安全管理
1、 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发布信息或更改网站页面版式及内容。

2、网站密码等由本局网站管理员负责控制，不准向任何部门或个人泄漏。

3、网站管理员发现网站被病毒、黑客袭击或发现网站运行不正常，应及时向领导报告，并按领导要求做出及时处理。

4、任何人不得在本局网站上发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有损国家利益、民政形象以及不道德的言论。

5、任何人不得利用本局网站传播反动、淫秽、不道德以及其他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的信息。

6、任何人不得利用本局网站发布虚假信息或违反本局规定、影响本局形象、泄露本局机密的信息。

7、报送和发布信息应做好安全保密工作，保证做到向公众发布的新闻、信息不涉密、不泄密；报道信息应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辞，不无中生有。

8、网站管理员一经发现有上述4—6条所示内容的信息，必须立即予以删除，并报请局领导追究当事者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9、网站管理员应按本规定及时对网站进行管理、维护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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